[bookmark: _GoBack]协会会费标准
为规范本会会费收取、使用和管理，保证本会工作正常开展，根据国家民政部、财政部（民发〔2003〕95号）《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会实际状况，制定本会会员缴纳会费标准如下。

	会长单位
	:
	30000元/年

	副会长单位
	:
	20000元/年

	理事单位
	:
	10000元/年



